附件1
配送食材技术要求
	序号
	类别
	参数及要求

	1
	干货调味品
	1.配送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强制性规定要求，必须为质量合格产品。不得提供转基因食品或利用转基因食品原料加工的成品；不得有腐烂、变质、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。
2.预包装食材必须为原公司（厂）生产的全新产品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、技术参数和规格要求，不得提供假冒伪劣、有毒有害食品。
3.调味品等须保证规格品种符合采购人要求，大小包装规格齐全，每批货质保有效期须在送达后6个月（含）以上。

	2
	面制品豆制品
	1.执行标准：符合《小麦粉》（GB/T 1355-202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 2761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国家和行业标准。
2.豆制品符合GB 2712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豆制品》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。

	3
	副食品饮料
	1.配送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强制性规定要求，必须为质量合格产品。不得提供转基因食品或利用转基因食品原料加工的成品；
2.预包装食材必须为原公司（厂）生产的全新产品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、技术参数和规格要求，不得提供假冒伪劣、有毒有害食品。
3.饮料的液体及色泽均匀正常，无异味，无凝块，无粘稠现象


	4
	大米
	1.品种要求:一级粳米，非转基因。
2.执行标准:符合《大米》（GB/T 1354-2018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 2761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国家和行业标准。
3.质量标准:碎米总量≤15%、小碎米总量≤1%、不完善粒≤3%。
4.安全指标：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》（GB 2715-2016）规定，不得有腐烂、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物质，严禁伪劣、假冒、无证不合格物品。
5.禁止散装米，包装应符合《粮食销售包装》（GB/T 17109-2008）要求，包装袋完整、坚固结实，同时包装袋要印有注册商标、生产厂家名称、厂址、出厂日期、产品合格证、保质期限、产品成份、厂家电话号码。

	5
	面粉
	1.质量等级：精制粉。
2.执行标准：符合《小麦粉》（GB/T 1355-202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 2761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国家和行业标准。
3.包装袋要印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，标明生产厂名称、食品名称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，质量（品质）等级。

	6
	食用油
	1.菜籽油（非转基因）。
2.应符合当年新产压榨二级及以上，并定型一次性包装，桶装规格5L～20L。
3.执行标准：符合《菜籽油》（GB/T 1536-202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》（GB 2716-2018 ）国家和行业最新标准。
4.具有食用油固有的气味，无异味，油质清澈明亮，不得有沉淀污物。
5.菜籽油标签标识要求：须符合GB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的规定。标明产品名称、品牌、净含量、生产者名称和地址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产品标准号、质量等级、生产许可证编号、产品批号、合格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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